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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5 年起本部特將前述四項計畫整合為「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積極運用現職教師、退休

教師、經濟弱勢大專學生、大專志工等教學人力，於課後時間提供弱勢且學習成就低落國中

小學生小班且個別化之免費補救教學。95 年迄今「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補助各直轄市

、縣（市）之經費約 50 億元，全國累計有 1 萬 8,583 校次開辦補救教學班，各類受輔學生亦

累計達 124 萬 9,939 人次。另，100 年至 101 年本部補助教育優先區（原住民及離島地區）學

校辦理學生學習輔導約 2 億 7,916 萬元，受益學生達 14 萬 2,855 人次。 

四、102 年起「教育優先區計畫-學習輔導」、「攜手計畫-課後扶助」將整合為「教育部補助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補救教學作業要點」，本部將以單一補助要點補助全國國中小學辦理

補救教學事宜。另本部已於 101 年 5 月修正發布「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成績評量準則」，明

定學校需對成績未及格者進行補救教學，賦予相關人員補救教學之權責與補救教學之法源。 

五、近年來，歐洲國家芬蘭的學生在數學、自然科學、閱讀和邏輯解題等四大能力之綜合評量上屢

屢稱冠，探究其主要原因，在於「強調充分發揮家庭教育的功能」、「要求學生上課認真聽

講」、「重視課外活動」與「學生自主活動的進行」等，易言之，依靠補習班的填鴨式補習

不是學習成功的關鍵，關鍵應是家長充分發揮家庭教育的職責，並與教師、學校共同督導學

生有效學習，而學校老師也應要求學生上課認真聽講，並輔導學生適性學習。 

六、感謝委員對國中小弱勢學生課後學習之關心，敬表謝忱！ 

（六）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教育部主導現有國立大學合併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61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534） 

王委員針對教育部主導現有國立大學合併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基於提升國立大學整體競爭力，貴院於 100 年 1 月主動提案修正大學法第 7 條，授予本部得衡

酌高等教育整體發展、教育資源分布、學校地緣位置等條件，並輔以經費補助及行政協助方

式，擬定國立大學合併計畫報行政院核定後，由各該國立大學執行，期盼透過公權力以加速

整合高等教育資源；本部依前開條文規定及確保參與合併學校權利與義務原則下，業已訂定

「國立大學合併推動辦法」，並於 101 年 6 月 22 日發布施行。 

二、依前述辦法第 4 及第 5 條規定，本部需組成公正、客觀之合併推動審議會（簡稱審議會），並

將國立大學合併規劃構想提送審議會進行審議；另為聽取學校意見，該辦法第 6 條已明定，

審議會審議時應邀請學校列席，並提供意見供教育部參考。 

三、大學法第 7 條雖授予本部主導國立大學合併之權力，然考量實務運作需要，本部於審議過程中

仍會與學校進行綿密溝通，並搭配行政協助及經費補助方式排除相關障礙，引導學校進行合

併，以整合教育資源及提升學校競爭力。 

（七）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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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63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558） 

王委員惠美針對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不會造成補習泛濫 

(一)本部推動免試入學，引導國中教學正常化，讓學生多元適性發展，家長可依每個孩子的

特性，給予適當的學習，培養其專長，而非過度學習。 

(二)免試入學是指國中畢業生不必參加任何入學考試就可選擇區內任一學校，當報名人數未

超過招生名額，全額錄取；當報名人數超過招生名額，依各校所訂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條

件，決定錄取名單。 

(三)本部與各地方政府共同努力，以兼顧學習領域表現、日常生活表現及特殊表現為目標，

規劃免試入學的額滿處理方式。其相關作業規範及細節，已於 101 年 4 月 25 日召開「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說明暨各方案執行展示記者會」，公布入學方式之具體明確

內容，俾使民眾了解及安心。 

二、多元學習表現的目的，即為以學生主體、落實國民教育法第 1 條「國民教育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之精神

，如服務學習及幹部即為群育之表現、日常生活表現即為德育之表現、體適能為體育之表現

、均衡學習涵概美育及體育之表現、國中教育會考為智育之表現等。在於不以考試分數為唯

一評量孩子的工具，尊重孩子能力差異，要鼓勵孩子發展自己的潛能，多探索及發現自己的

性向與興趣；重視親子互動的品質與時間，要鼓勵孩子獨立思考，並可多與導師、輔導室溝

通，並可多留意社區內的高中職個別的特色，協助孩子做未來進路的選擇。 

三、有關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屬技術層面的運作細節，本部授權各區各校因地制宜訂定。為避免

各區各校所訂之比序項目過於繁雜，致使學生壓力無法減輕，歷經多次協商，由本部各單位

擬具草案，並與學者專家、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家長團體、教師團體進行意見交流，

廣納各界建議，訂定全國一致性規範，並於 101 年 7 月 10 日公告「多元學習表現採計原則」

，供各區參酌。各免試就學區於訂定多元學習表現一致性規範時，應符合定義明確、採計明

確、標準一致、流程簡化、程序完備及落實宣導等原則，並明定「多元學習表現採計項目及

內容一覽表」，提供充足機會，維護每個學生公平參與的權益。 

四、服務學習是一種利他與自我成長的學習過程，改變學習的方式、活化教學現場，就從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開始。服務學習在於它的立意良善，或許孩子在做的當下，也許還不能馬上明白

其中的意義，但透過這樣的機制，在校採計服務學習的項目，讓更多的學生能在學校引導下

，從小就接觸社會服務，觸發內心深處的情感，學習關懷弱勢，體會社會責任，進而珍視生

命價值、最終能樂在服務是我們所企盼的。 

五、適性發展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核心理念，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不論在課程規劃、教

師教學、入學方式等，皆強調以學生為學習主體，落實學生性向探索與生涯輔導，引導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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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升學或就業。在適性輔導方面，依學生之個殊性給予最適的輔導，使其發揮潛能，終能

達成自我實現的目標；在品質提升方面，把握全人教育的目標，兼具德、智、體、群、美五

育的教育內涵。透過免試入學的實施，提供學生探索其性向與興趣的機會，協助其做最佳之

升學進路選擇，目前針對國中學生適性輔導已有明確的規劃方向與具體策略，包括：規劃建

立國中適性輔導制度、成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充實專業輔導人力、發展學生適性輔導工具

等，讓孩子瞭解自己的性向與興趣，擇其所愛，愛其所選。 

（八）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日前台北市發生一名 4 歲女童由 9 樓墜樓

的事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60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528） 

李委員就日前台北市發生一名 4 歲女童由 9 樓墜樓的事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內政部查復如

下： 

為能降低兒童獨處墜樓事件發生，內政部積極採行下列措施： 

一、加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宣導：為持續推動親職教育，轉化家長教養觀念，結合社

區、學校及媒體多管齊下宣導正面教養方法，透過戶政事務所贈送家長「保貝！寶貝新生兒

童保護宣導手冊」、「0-3 歲親職教養祕笈」及編印「新手父母快樂秘笈」等宣導手冊，使家

長及社會大眾了解讓兒童獨處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境是不當且違法的。 

二、加強宣導六歲以下兒童不得獨處：為維護兒少健康成長與發展的權益，本部除結合國民健康局

於其編制之孕婦手冊中，增列兒童保護及兒童居家安全宣導篇幅外，亦陸續製作兒少保護宣

導短片，宣導孩子的生命是脆弱的，別讓一時的衝動憤怒，造成永久的遺憾；六歲以下兒童

不得獨處；禁止供應兒少菸酒、檳榔、毒品並製作「照顧好我們的小孩」宣導短片，加強宣

導「不要讓嬰幼兒離開您的視線」、「慎防墜樓」、「慎防墜梯」等主題，深化國人對兒童

人權與保護認知。 

三、建立居家保母環境安全管理措施：訂頒「家庭托育服務環境安全檢核表」，依環境硬體設施設

備之安全及嬰幼兒照護者之安全行為與照護習慣而設計，以達到防範意外之目的。 

四、兒童少年保護防治工作相當複雜多元，除需要建立民眾兒童人權、兒童保護及尊重他人為獨立

個體之觀念與認知；亦需結合司法、教育、警政、民政、醫療、勞工與社會福利資源架構完

善的兒少保護體系，提供及時、專業且多元的保護服務，亟需中央各相關部會、地方政府與

民間團體密切合作，投入更多的經費與資源，於既有基礎上推動全面性之兒虐預防工作，努

力落實兒童少年保護防治工作。 

（九）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中小企業多元特性進行分級輔導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644 號） 


